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海事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审判辅助人员是协助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专门工作人员。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
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担任辅助工作，为法院工作运行提供有效维护。

立项依据： 《上海法院辅助文员薪酬分配方案》(沪高法[2014]40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是为保障审判辅助人员的生活需求，包括相应的薪酬、社保、技能工资、
加班工资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办法》《人员派遣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及时、足额发放人员薪酬、津贴，保障审判辅助人员的生活需求及时、足额发放全院审判辅
助人员的各项经费。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518,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518,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2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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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 经费发放质量情况 达标

时效 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审判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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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海事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策补贴类

项目概况：

保障审判执行业务顺利进行所需要的经费保障，主要用于审判执行业务办案，确保人民法院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从2007年起设立中央补助人民
法院办案专款，对地方人民法院办案经费给予一定补助，促进地方建立各级人民法院经费保
障长效机制。

立项依据：
1、国家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11日联合发布《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
案专款管理办法》（财行（2007）352号）；2、《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
》；3、《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审判执行业务作为法院最基本的业务工作必须得到优先的经费保障，同时，中央财政对地方
人民法院办案经费给予一定补助，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需要，促进地方建
立各级人民法院经费保障长效机制。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上海海事法院财务管理规定的资金使用及报销流程；2、依据《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
专款管理办法》（财行（2007）352号），合理安排中央专款，有计划的使用资金，
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需要。

项目实施计划：
1、进行专业审判执行业务专项管理；2、根据办案需求合理安排；3、按照项目进度有计
划的使用资金；4、按开支规定规范使用资金；5、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制度。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根据预算计划，及时按进度完成项目和日常办案费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
职能的经费需要，确保本院2020年度审判执行业务的顺利进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606,623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06,623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2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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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各项工作完成质量情况 达标

时效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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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海事法院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上海海事法院审判大楼计算机网络系统、网站系统、审判管理系统、庭审会议公告系统、高
院下发应用软件及系统软件、海事联动指挥中心、远程案件评审系统、上海海事法院远程审
判系统、无单放货类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系统、涉外民商事司法大数据分析、海事案件司法
大数据分析系统、审委会系统建设

立项依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编制2017年度法院信息化预算的通知》高人民法院法发[2
008]28号《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根据高院
信息化三年规划和海事法院信息化三年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我院拟对审委会进行改造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审判组织形式。在审判工作中，它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抵御司法干预
、保障司法独立、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起到其它审判组
织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项目建设由上海海事法院办公室统筹安排，建立机构包括项目实施小组。2.项目实施
小组负责主要职责：制定系统实施计划及详细的实施步骤，招投标流程，采购设备、设备验
收。

项目实施计划：
第1-2周：项目启动会议、调研设备型号和施工系统环境，实施进度讨论、系统环境准备
，准备需求文档；第3-8周：招投标流程；第10-12周：设备到位调试，集成测试；
第13周：设备功能整体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本项目的信息化运维工作，保障日常业务的良好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042,036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42,03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303,70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3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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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各项运维工作完成情况 =100%

质量
系统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无

信息化运维工作完成质量情况 达标

时效 各项运维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信息共享 政府部门相关信息共享的情况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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